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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弗所書看基督的奧秘（基督成就救恩，合而為一，與教會的關係） 

第六課 - 父子、主僕關係和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 

經文： 弗 6：1-24 

鑰節：「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 

中心思想：保羅教導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和孝敬父母，必蒙主賜福，在地長壽。作父親的要

在主裡教導和養育兒女，不令他們灰心喪志。在主僕關係上，作僕人的要甘心努力作工，

如同為主作工；作主人的要善待僕人，因彼此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才是真正的主人。保

羅最後提醒信徒要從地上屬血氣的爭戰，轉移看到天空屬靈的爭戰，爭戰的真正對象是撒

但。保羅更提供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1）作剛強的人，秘訣要靠着主，倚賴祂復活的大能

大力，（2）要站穩，穿戴、拿起，運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3）要靠

着聖靈隨時、儆醒不倦為教會、信徒、屬靈領袖等多方面禱告、祈求。 

本課大綱：（一）家庭中 - 父母和兒女相處之道（弗 6：1-4） 

（1）作兒女的本份（弗 6：1-3） 

（2）作父母的本份（弗 6：4） 

（二）主人和僕人相處之道（弗 6：5-9） 

（1）作僕人的本份（弗 6：5-8） 

（2）作主人的本份（弗 6：9） 

（三）站穩在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弗 6：10-20） 

（1）要作剛強的人（弗 6：10） 

（2）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弗 6：11） 

（3）要認清屬靈爭戰的對象（弗 6：12） 

（4）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弗 6：13） 

（5）所以：站穩了要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爭戰（弗 6：14-17） 

（6）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 6：18-20） 

（四）介紹送信人和結語的祝福（弗 6：21-24） 

（1）介紹送信人推基古（弗 6：21-22） 

（2）結語的祝福（弗 6：23-24） 

（一）家庭中 - 父母和兒女相處之道（弗 6：1-4） 

（1）

作兒女

的本份

（i）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 這是理所當然的（弗 6：1）（參西 3：20） 

經文：「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弗 6：1） 

註釋：「你們作兒女的」原文在「兒女」的前面有定冠詞，「你們這作兒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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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6：1-

3） 

表示信徒的兒女和世人的兒女有別。「父母」在原文是一個字，所以要把父

母當作一位來聽從，因此要聽從父親，也要聽從母親。「聽從」在下聽，基

於…聽（含有願意傾聽和服從命令的意思）。「理所當然」正當，正直，指因

公義的要求而不得不做的事。 

保羅說，「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在這樣的範疇中，因愛主、敬畏

主，必然聽從父母；靠着主的力量和照着主的意思來聽從父母；但若父母的

命令違背主的教導和原則時，則不可盲從），這是理所當然的（（參西 3：

20）「…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因此兒女聽從父母，不單

是聖經的教訓、主所喜悅的，就是按人的常理也是合理和應該的）。」 

不聽從父母的基督徒，不單不是一個好基督徒，也不是一個好兒女。沒有一個不

孝敬父母的人，能在父神面前作個好兒女。 

（ii）要孝敬父母（弗 6：2） 

經文：「要孝敬父母」（弗 6：2） 

背景：神藉摩西所頒給以色列人的十條誡命，是刻在兩塊石版上（申 4：13，

5：7-21）。「當孝敬父母」是十誡中的第五條，是人際關係中的第一條誡

命，也是人際關係中唯一帶應許的誡命。 

要「孝敬（尊敬、尊重、敬重）父母」 - 要尊敬父親和母親，兩者並重，不可有

偏。「聽從」是指外面的行動；「尊敬」是指裡面的態度。基督徒應當學習以

尊敬和體諒的態度來聽從父母。 

父母與兒女的關係是一生的，父母是我們的根源，將我們養育成人，所付出的是

無條件的愛。正如神是人的源頭，人是出於神，終我們一生的年日，主永遠

作我們的父神，一直在教導我們如何作兒女，因此人若尊敬父母，必討神喜

悅，蒙神祝福。 

（iii）神對孝敬父母的兒女的應許（弗 6：3）  

經文：「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 6：3）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亦是舊約人際關係中的頭一條

誡命（出 20：12））。尊敬父母使我們今世得福和長壽；不單物質上的祝

福，更是不論在世活多久，人生必然活得有意義和在平安的境況裡。 

（2）

作父母

的本份

（弗

6：4） 

經文：「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弗 6：4） 

（i）不要惹兒女的氣（弗 6：4 上）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指習慣性的激動使發怒），「…恐怕他們失了志

氣。」（參西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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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父母親若過分的嚴厲、不合理或偏心，就會惹兒女的氣。所以無論孩子多不聽

教導，都不可使他們生氣，要使他們從心裡順服。作父親的必須放棄，任何

自以為可能不合理地對待兒女的權利。 

（ii）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兒女（弗 6：4 下） 

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教訓」是知識方面的管教。 

「警戒」是用話語來教導、鼓勵、糾正、約束、責備、懲戒。 

「養育」包括身心的照顧，保養，栽培，教育，性格的培養等。 

作父母的要隨着主的引導，以主的話來教導和警戒兒女；因此自己也要把主的話

存在心裡。兒女總是喜歡模倣父母，因此作父母不單在言語上教訓兒女，更

要在行為上作好的榜樣，以身作則，在家庭裡立下好榜樣。 

想一想：您的父母是否都是基督徒？若不是，您有沒有盡您的本份為他們禱告和帶領

他們信主？您與父母的關係如何？若您有兒女，是否也是基督徒？若不是，您有

沒有盡您的本份為兒女禱告和帶領他（們）信主？您與兒女的關係如何？有沒有

在家庭中活出美好的見證？ 

（二）主人和僕人相處之道（弗 6：5-9） 

保羅教導信徒作父母和兒女應有的本份後，就是主僕相處之道。 

（1）

作僕人

的本份

（弗

6：5-

8）（參

西 3：

22-

24） 

（i）要對主人懼怕戰兢（弗 6：5 上） 

經文：「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弗 6：5 上） 

背景：奴隸制度在古代是普遍被接納的，更被認為是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制

度。主人用金錢買下奴隸，要他們作最低賤的工作，是絕對沒有自由和權

利，他們的存在完全在主人手裡。按照法律，除非有些奴僕的主人因仁慈而

開恩釋放，否則他們的一生都必須為奴。 

保羅勸勉作僕人的，要（對主人）懼怕（是裡面的存心）戰兢（是外面的態

度）。僕人要懼怕主人，因當時很多僕人都是主人從奴隸市場買來的，所以

他們是絕對沒有自由的。但有些奴僕後來有機會信主，在基督裡得着自由，

返教會，更有機會在教會事奉主，若有些主人也是基督徒，就是主內的弟

兄，亦有些主人還未信主，便感到自己比他們更尊貴而忘記自己奴僕的身

份，輕看他們。懼怕戰兢的心態不是因犯錯引起的，而是因着有責任感，恐

怕失責不能符合主人的期望。 

（ii）要用誠實的心聽從主人（弗 6：5 下） 

經文：「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弗 6：5 下）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包括一切僱主或上司，意思工作、事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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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真實、正直、誠懇地發自內心，沒有虛偽和欺詐），好像聽從基督一

般（基督才是真正的主人，因此以聽從基督的態度，來聽從肉身的主人）。 

基督徒要有一個更高的屬靈境界，基督才是真正的主人。因此，服事主人是發自

內心真實和誠懇的態度，來聽從主人，就是遵行主的旨意。為主在工作場所

中作美好的見證，藉這關係有機會帶領未信主的主人成為主的門徒。 

（iii）不要只在主人眼前事奉（弗 6：6） 

經文：「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

的旨意。」（弗 6：6） 

保羅勸勉信徒，「不要只在眼前事奉（不要只在主人看見時，就事奉；他不在

時，就停止工作；這種態度不是真心真意事奉，是沒有價值的），像是討人

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參西 3：22 下））；要像基督的僕人，

從心裡（從魂裡，指人內在的情感與意志）遵行神的旨意。 

信徒表面是作人的僕人，但應看自己是基督的僕人，存敬畏事奉基督的心來服事

主人，在工作上榮耀主，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討神的喜悅和得主稱讚。 

（iv）要甘心事奉（弗 6：7）（參西 3：23） 

經文：「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弗 6：7） 

註釋：「事奉」原文時態有「持續事奉」的意思。 

背景：古時一般奴僕受盡主人的欺壓，卻又不能、也不敢反抗，壓抑在心裡，勉

強服從主人，但實際卻是非常不甘心，因此作起事來總是敷衍塞責。 

甘心事奉（指服事心態，不單因責任感，而且是出於親切和親善），好像服事

主，不像服事人（要看成事奉主，為主而作，是神的安排）。「無論作甚麼，

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 3：23） 

凡我們為主的緣故所作的，沒有分聖與俗都是服事主的。 

（v）原因（弗 6：8）（參西 3：24） 

經文：「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

的賞賜。」（弗 6：8） 

保羅勸勉信徒以事奉主的態度，來事奉主人的原因：「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

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自由的人），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主

再來時，從主那裡，必得着基業為賞賜，或在地上主就給我們祝福）。」（參

西 3：24）「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着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

主基督。」 

信徒要知道不論主人或僕人，主必按他們所行的善事，得主的賞賜。不單物質上的賞

賜，更是每一天都經歷主的恩典、保守、祝福等。我們的事奉是要從心裡樂意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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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神的旨意，即使沒有人知道，但神知道必蒙神記念，這才真是基督的僕人。 

因此：對人：要聽從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樣； 

對事：要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 

對主：要曉得主必照我們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2）

作主人

的本份

（弗

6：9） 

經文：「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

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弗 6：9）（參西 4：1） 

保羅對作主人的說： 

（i）待僕人也是一理（弗 6：9 上） 

「待僕人也是一理（同一道理，就是僕人該如何對待主人（弗 6：5-8），主人也

該如何對待僕人）…」（參西 4：1 上）「…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 

主人和僕人的地位和職責雖不相同，但彼此各有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並且同需要

向主交賬和負責，按自己的本分行善得賞，原理是一樣的。因此，作主人的

不要藉着自己的職權和地位，威嚇，欺壓僕人。 

（ii）不要威嚇僕人（弗 6：9 中） 

「不要威嚇（恐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參西

4：1 下） 

在上位的人，常對自己的職權和地位存有優越感，而輕視在下位的，肆意對待和

欺壓他們。因此，保羅勸勉主人不要威嚇僕人。 

不要威嚇他們的原因：知道彼此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在人中間雖

有主僕之分，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一樣，祂絕不會因你是主人就重看

你，或因你是僕人就輕看你，虐待你）。」 

作主人的，該想到自己也是屬於主的人，所以要讓別人從我們的生活態度和表現

上，看出我們是有主的人。 

（iii）不可偏待僕人（弗 6：9 下） 

神並不偏待人，祂對一切的人都是一視同仁，同樣的看待。因此，我們更沒有資

格偏待人、也不可偏待僕人。憑外貌待人就是偏待人（雅 2：1、4）；惟有

主是察看人肺腑心腸的（啟 2：23），所以祂絕不偏待人。 

神從三個重要的人際關係（夫妻，父母子女和主僕之間的關係）來強調順服的重要。 

想一想：您對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有甚麼感受？在夫妻，父母子女及

主僕之間的人際關係中，您在哪一個關係中，做得最好？哪一個關係中，仍有許

多改善的空間，仍需努力？在人際關係中，很重要的特質，例如：愛、順服、敬

重、聽從等，您在哪一方面還需要努力培養？ 

（三）站穩在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弗 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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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我還有末了的話…。」（弗 6：10 上） 

保羅在以弗所書裡，所論及的範圍極廣泛的。從開始他就叫信徒注意那看不見的世界（弗

1：3、10、20-23，2：6，6：10）。現在他描述在「天空」中（弗 6：12）所發生對

抗惡魔的屬靈爭戰。 

在這段（弗 6：10-20）經文，接近尾聲中，保羅說，「我還有末了的話…」。 

保羅表示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信徒，就是提醒他們仍活在一場屬靈爭戰當中，而屬靈

爭戰的對象是空中的邪靈，魔鬼像一隻吼叫的獅子，到處尋找可吞吃的人，因此信徒

必須倚靠神、接受神的裝備，過得勝的生活，作得勝的屬靈戰士。 

因此，保羅告訴信徒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就是： 

（1）

要作剛

強的人

（弗

6：

10） 

經文：「…你們要靠着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弗 6：10） 

註釋：「大能大力」（參弗 1：20）力量的權能。「剛強」加力量、成為強壯，能力

充滿。 

在屬靈爭戰當中，屬靈戰士首要的任務是作剛強的人，因為若戰士本身都不剛強，軟

弱無力，如何能與敵人交戰！「作剛強的人」 - 在原文是現在被動語態，所以不

是我們自己本身能剛強，能剛強的秘訣在於： 

（i）要靠着主 – 就是必須「在主裡」；我們不能單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甚麼時候

想單靠自己，甚麼時候就軟弱無力，不能爭戰。 

（ii）倚賴祂（復活）的大能大力– 屬靈戰士所需要的力量泉源是從「在主裡面」而

來，就是靠着與主聯合，祂的能力也流到信徒身上。「大能大力」是指一種無論

信徒運用與否，都一直在信徒裡面存在的能力，但許多時因信徒不取用此能力，

所以不能剛強起來。 

對付魔鬼要勇敢抵擋，不可膽怯；在屬靈的爭戰中，必須剛強壯膽。基督徒剛強的秘

訣是在主裡面，靠着祂復活的大能，成了我們剛強的能力，就能作剛強的人。 

（2）

要穿戴

神所賜

的全副

軍裝

（弗

6：

11） 

經文：「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 

保羅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詭詐的意思）的詭計（原文是

「就能站住而抵擋魔鬼的詭計」，因為站住才能抵擋，要站住就必須：在主裡和

穿戴神全副軍裝）。」 

軍裝是戰士所依靠的，不穿戴軍裝或不作準備的士兵不能上戰場打仗。在這裡，神只

負「賜」和「全副」軍裝的責任；信徒卻要負「穿戴」的責任；有了軍裝而不穿

戴等於沒有。 

新約時代的「全副軍裝」包括：盾、劍、矛、盔、胸甲、遮胸鏡，保羅省略了

「矛」，增加了「腰帶」和「鞋子」兩樣必需品，但不算軍事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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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認清

屬靈爭

戰的對

象（弗

6：

12） 

 

經文：「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6：12） 

背景：「爭戰」原文是摔跤、角力；是一種手交手的二人摔跤決力，有折磨的意思；

摔跤是要使對手倒下貼地，而自己還能站立得住。 

神已將全副軍裝賜給信徒，信徒只需要穿戴起來，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原因：魔鬼

是詭詐的（弗 6：11 下）因此，要認清楚屬靈爭戰的對象：並不是與屬血氣的

（指屬血和肉的人）爭戰；乃是與： 

（i）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 不是指世上各國的執政、掌權者，而是指那些無形的、

反叛神的勢力或撒但掌權領域的執政、掌權者； 

（ii）那些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 就是詭計多端的撒但，屬靈爭戰的仇敵是一個有組織

的體系，撒但是這體系的君王；執政的、掌權的就是撒但的臣僕； 

（iii）那些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摔跤） - 因我們是與邪靈爭戰，天空是指撒但居

住和掌權的領域，牠們活動的範圍從上臨下；牠們是屬靈氣的，但能附在人或動

物的身上；「惡魔」因魔鬼的性質是邪惡的，牠是萬惡之源。 

在屬靈爭戰裡，真正的敵人是藏在人背後的魔鬼。因此我們不是與人爭戰，乃是與人

背後的魔鬼爭戰，連那些逼迫、陷害我們的人，都是被他們背後的魔鬼主使，所

以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仇敵不是人，而是惡魔。  

（4）

所以：

要拿起

神所賜

的全副

軍裝

（弗

6：

13） 

經文：「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弗 6：13） 

註釋：「所以」是承接第十二節的話。「拿起」指真正戰爭爆發前的最後準備和措

施。「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原文沒有「仇敵」，指在邪惡的日子仍能抵

擋得住。「成就」強調工作的完成和完全，並達到高峰。 

在（弗 6：11-12）保羅提醒信徒，爭戰的對象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不能用自己屬血

氣的方法來對付，而神早已賜下神的全副軍裝，信徒只需要穿戴這全副軍裝，就

能勝過仇敵。 

所以要拿起（隨時可以迅速與敵人交戰）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目的為了抵擋魔鬼的詭

計，同時亦表示預先接受神的裝備）： 

（i）好在磨難的日子（指在邪惡的時代，或邪惡的日子，撒但用各種各樣的詭計、

邪惡的事來攻擊、攪擾我們，使我們遭遇艱難和險惡），抵擋仇敵（不單做好爭

戰的準備，更要堅守陣地）； 

（ii）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 一直不斷、不鬆懈的站住，直至爭戰結束了，還

能站立得住、站立得穩。 

（5） 經文：「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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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站穩了

要用神

所賜的

全副軍

裝來爭

戰（弗

6：14-

17） 

 

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着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

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着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 6：

14-17） 

註釋：「站穩」原文的時態強調動作的開始。「護心鏡」胸牌，胸甲，用金屬作成的

盔甲，保護前胸與後背。「穿在腳上」一般用以指穿鞋。「當作」原文無此字。

「籐牌」「長形的鐵製盾牌」。另一說是「羅馬兵的大型盾牌，是以皮革包裹，

可以浸泡在水中，用來撲滅帶火的箭」。 

背景：古時軍士的「腰帶」是用來束緊上衣和繫掛刀鞘的。兵士上戰場前須「穿上

鞋」，這種保護腳的鞋以厚皮作底，釘上平頭釘，還有鐵製的鞋尖；不單有保護

腳部的作用，還可以讓兵士走得更快更穩。「籐牌」是重型武裝軍隊所用的橢圓

型大盾牌，它是片大而厚、略帶彎曲的木板，蒙上皮子以保護身體。「火箭」是

最危險的武器之一，這種箭蘸上了瀝青或其他可以燃燒的材料，點着了就擲向敵

人；它們不單可以傷人，還可以點燃所碰到的東西。 

保羅說，「所以要站穩了」。屬靈爭戰最重要是站穩，站穩亦是勝利的姿態。 

爭戰既是屬靈的，裝備也必須是屬靈的；我們不能靠自己和用屬血氣的兵器打仗，必

須在主裡，倚靠祂的大能大力，和神早已賜給我們的全副軍裝。神負責為我們預

備全副軍裝，我們的責任是穿戴、拿起、運用就必能抵擋仇敵並得勝有餘。 

當站穩了，就要運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爭戰，全副軍裝的內容和功用： 

（i）用真理 - 當作帶子束腰（弗 6：14 中） 

用真理當作帶子（帶子是為束緊衣裳，以致行動方便）束腰（準備好，集中全人

的力量，使全人都有力量）。 

若「真理…束腰」引自（賽 11：5）「公義必當祂的腰帶，信實必當祂脅下的帶

子」七十士譯本（賽 11：5）是「真誠」。因此「真理」可以譯作「真誠」。 

「真理」的概念有兩方面：神的真理（神的話、神的道）-人接受了神的真理，

被真理改變，活出和彰顯真理；另一面是人的美德 - 「真誠」應在信徒生命

中彰顯出來。同時，神的真理是用以防備異端。 

信徒的行事為人要受真理和神的話語約束；更多認識、持守、在生活中活出神的

話；以真誠束腰，就能剛強起來。 

「真理的腰帶」是神所賜軍裝中的第一樣，這表示信徒對真理的順服，乃是屬靈

爭戰中優先必備的條件。 

（ii）用公義 - 當作護心鏡遮胸（弗 6：14 下） 

用公義（主的救贖，靠着主的生命活出公義的行為）- 當作護心鏡（披上神公義

的胸甲，抵擋撒但在我們良心中的控告）遮胸（叫我們的良心不覺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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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賽 59：17）「真理…公

義…。」 

在屬靈爭戰中，信徒得勝是靠生命的品格，不單要披上神的公義，也要在生活上

讓神的公義透過他們彰顯出來。屬靈戰士的良心不能有虧，良心有虧，就失

去信心，不能期望在屬靈爭戰中得勝。心中公義，作人公義，才能心安理

得，說話也理直氣壯。 

（iii）用平安的福音 -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們與神、與人都和好了，心

裡有平安），當作預備（服事主的準備，可以隨時加入作戰）走路的鞋穿在

腳上。我們的一生行事為人都以廣傳福音作為人生目標，在生活中隨時隨處

能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並努力結福音的果子。 

雖然（賽 52：7）那報信使者腳蹤的描述，反映當時人赤足奔走的習俗。這裡是

將福音信息與羅馬軍兵，用來保護及支援腳的鞋具連在一起。 

人生到處滿佈障礙，使我們對前途容易灰心喪志，但凡對福音滿有負擔的信徒，

也必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盼望。 

（iv）拿着信德 - 當作籐牌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弗 6：16） 

此外，又拿着信德（指信徒對神的信心）當作籐牌（盾牌，用來防守和抵擋外來

的攻擊），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燃燒的箭，除了撒但的控告和恐嚇

外，一切的譏笑、批評、論斷、欺騙、迷惑，驕傲、嫉妒等，並一切叫人疑

惑、灰心、沮喪、不信的，都是仇敵來的火箭）。 

屬靈戰士以堅固的信心，完全信靠、持守對神和祂話語的信心，來抵擋一切的試

探、滅盡撒但一切的攻擊、恐嚇，叫人灰心、沮喪等，都是從仇敵來的火

箭。因此，無論遭遇何事，總相信神是信實的。祂所賜的信心，不單能勝過

撒但，也能攻破牠的營壘。有信心才有力量和把握︰作見證有活力，傳道有

能力，禱告有功效，亦能看見神的榮耀和經歷神的恩典。 

（v）戴上救恩的頭盔（弗 6：17 上）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頭盔是為保護頭部，頭是人的思想所在。以神的救恩保護我

們的思想，因撒但常攻擊我們的思想，所以無論環境多艱難，要想到神必會

拯救我們，因此就不會接受撒但任何的威嚇。 

（vi）拿着聖靈的寶劍 - 就是神的道（弗 6：17 下） 

拿着（接受，抓緊）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話）。 

神的話就是聖靈的寶劍（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 4：12）），神的話是兩面

的，既能守又能攻，用神的話來攻敵。在神的全副軍裝，前面五件都是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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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只有聖靈的寶劍（神的話）既可防守、防禦、又可向外攻擊敵人。但

必須在聖靈裡運用神的話，才會有能力；亦必須是神的話才是聖靈的寶劍。 

屬靈的爭戰，要持續直到主再來；因此打完了一仗，還得「站住」，不可就此鬆懈下

來。真理的認識、公義的性情、福音的腳蹤、信心的生活和救恩的把握，這些保

護性的軍裝，是從日常生活中操練出來的屬靈品格；這些品格是保護我們不受那

惡者的傷害。 

想一想：您有沒有在主裡，倚賴主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您有沒有穿戴、拿起和

運用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來抵擋魔鬼的一切詭計？您有沒有盡您當盡的本分，到

處傳福音？您平時有沒有在神的話下功夫，把神的話存在心裡，需要時聖靈才能

讓您想起神的話；否則空有寶劍，卻不能及時應用？ 

（6）

要靠着

聖靈，

隨時多

方禱

告、祈

求（弗

6：18-

20）

（參西

4：2-

4） 

經文：「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也為我

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

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着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弗 6：18-20） 

在屬靈爭戰中，要在主裡，倚靠主復活的大能大力，並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更

要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來戰勝天空屬靈氣的惡魔。保羅在這裡二次提到「能

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和「放膽講論」表示他知道撒但真正的目的，是

要神的僕人和神的兒女因懼怕為主、為福音受苦、受逼迫，而放棄傳福音。 

保羅最後提到屬靈爭戰的武器，就是「靠着聖靈（因只有聖靈知道神的旨意，亦只有

聖靈會在我們禱告中說出神的旨意來）…」 

（i）禱告（指一般性的禱告）、祈求（指專一特殊性的禱告）的態度： 

（a）隨時多方禱告 - 禱告的時間、方式、性質、地點等，是不受時間、形式等

限制的）； 

（b）儆醒 - 在禱告的事情上，經常持續保持警覺、戒備等； 

（c）不倦 - 表示忍耐，就是不厭倦、不鬆懈、不灰心等，用一種堅持忍耐到底

的態度來禱告。 

（ii）代禱的對象： 

（a）為眾聖徒祈求 - 為主內的弟兄姊姊禱告、祈求； 

（b）為主的僕人（保羅為這福音的奧秘，作了帶鎖鍊的使者）祈求； 

（iii）為保羅祈求的事項： 

（a）使他得着口才 - 開口時可以得着話語，特別是神的話語、說話的智慧，能

把要說的話說得出去，說話流暢，使人易明。 

（b）能以放膽 - 無所畏懼或顧慮的表達，能自由講論、該講甚麼就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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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 若沒有神揀選、啟示的屬靈領袖來講明福音的奧

秘，人就不能明白「福音的奧秘」是神在這世代拯救人的目的和計劃。 

（d）使他照着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 把福音的奧秘傳講出去。 

信徒應有的禱告的態度：在靈裡、隨時、多方、專一、儆醒、不倦，更要常常為教

會、信徒、屬靈領袖、宣教士等禱告。若要在屬靈爭戰中得勝，在禱告上抵擋撒

但，就必須在禱告上儆醒不倦。若使徒保羅需要別人代禱，我們就更需要別人代

禱。求主賜我們放膽傳講福音的機會，也叫我們在開口時，有當說的話語。 

禱告應不受任何時間、環境所限制的；不論在平安或危險時，在軟弱或剛強時，在順

境或逆境時，在喜樂或愁苦時，都應當禱告。 

想一想：每一個信徒都有當盡的本分，您有沒有在神面前尋求和接受神的使命？您有

沒有隨時多方面禱告，藉禱告來支取屬靈的能力？您有沒有祈求神賜您勇氣和信

心，能放膽講論福音？您有沒有為教會，信徒，牧者，宣教士等禱告？ 

（四）介紹送信人和結語的祝福（弗 6：21-24） 

（1）

介紹送

信人推

基古

（弗

6：21-

22）

（參西

4：7-

8） 

經文：「今有所親愛、忠心事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並我的景況如何，

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

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弗 6：21-22） 

註釋：「今有」原文無此字。 

當日教會非常關心使徒和傳福音的屬靈領袖，因教會是由他們不惜犧牲生命和付極大

的代價來開荒、建立教會。所以彼此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時保羅被囚在（羅馬）

監裡，他自己不能去，所以他差派推基古把這封信送給小亞西亞省的教會，並舉

薦推基古給他們認識。推基古的為人和背景： 

（i）親愛的兄弟 - 與人和好的關係； 

（ii）忠心事奉主的兄弟 - 對主和對事奉有忠心； 

（iii）忠心的執事 – 教會忠心的屬靈領袖之一（參西 4：7）； 

（iv）與保羅一同作主的僕人 – 與保羅一起事奉主（參西 4：7）。 

對人要親愛，對主、對事奉要忠心，這是事奉主的人必具的條件。 

差派推基古的目的： 

目的：（i）他要把保羅的事情和景況如何，全告訴收信人，叫他們知道。保羅不單

將神的信息寫給收信人，也樂意將他的景況和遭遇都告訴他們。 

保羅再一次強調他是特意打發推基古到收信人那裡去， 

目的：（ii）好叫收信人知道保羅和他的同工的景況； 

（iii）又叫推基古安慰信徒的心。因當時以弗所教會很關心保羅和他的同工的

景況，保羅怕他們為他的緣故擔憂掛念，而灰心，所以打發推基古去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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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勵他們。 

保羅在羅馬監獄裡，心裡念念不忘的是要安慰、鼓勵別人。一個真正主的僕人，他所

顧念的，不是自己，而是教會和信徒。 

（2）

結語的

祝福

（弗

6：23-

24） 

經文：「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並願所有誠心愛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弗 6：23-24） 

（i）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 - 我們裡面有神的同

在，就有真的平安；恩典是神給人得着和享受，平安是得着神和享受神的結果。

當我們越經歷神的愛，就越充滿信心。 

（ii）願所有誠心愛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 「誠心」原文是「不朽」的意思；

凡屬神的，在永遠裡的，都是不朽壞和不改變的。愛主，不是憑自己的熱心，乃

是憑着神那不朽壞永遠的生命來愛祂，這樣的愛才能長久不變。 

想一想：您與同工之間有沒有彼此相親相愛，難能可貴的關係？您有甚麼屬靈特質值

得別人舉薦，例如：您是否忠心、誠心愛主、事奉主，懂得安慰別人等？ 

總結： 

《以弗所書》的開頭是恩典，結尾也是恩典，恩典是神給人得着，成為人的享受。 

保羅在這裡教導信徒在家庭裡，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和敬重父母，是神所喜悅的，必蒙

主賜福，在地長壽。作父親的要在主裡教導和養育兒女，不要常令他們生氣，而灰心

喪志。在主僕關係上，作僕人的要甘心努力作工，如同為主作工；而作主人的要善待

僕人，不要欺壓他們，因彼此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才是彼此真正的主人。 

保羅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提醒信徒要從地上屬血氣的爭戰，轉移到天空屬靈的爭戰，而

爭戰的真正仇敵是魔鬼撒但。保羅更提供屬靈爭戰的得勝秘訣：（1）作剛強的人，秘

訣在於在主裡面，倚賴祂復活的大能大力，（2）要站穩，更要穿戴、拿起，運用神所

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3）要靠着聖靈隨時、儆醒不倦為教會、信

徒、屬靈領袖等多方面禱告、祈求。 

保羅在羅馬監獄裡，但心仍牽掛着教會和信徒。因此差派愛主、忠心事奉主的同工推基古

將這封信，和他們的近況告訴信徒，並安慰信徒的心。 

 


